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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中派位未必歧視女生 

 

侯傑泰 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學系主任 

 

我們看見的現象是，整體上女生長期在升中派位成績較男生為佳，一種可能是女生

確實能力更強，另一解釋則是考核不夠全面，不能充分反映所有真正能力。平等機

會委員會雖肯定兩性各有所長，但不驚訝為何女生成績總是較高，他們仍認為比賽

方法合理，自我矛盾地接受考試‘如實’反映女生能力更強為結論。 

 

我希望指出﹕一、若全面考慮所有因素，極可能發覺現行制度並無不公平，甚至可

能過分偏幫女生﹔二、因小學公開試的局限，追求半分一分的微細調整，製造假公

平，但可能更扭曲課程，與近期小學教學改革的努力，背道而馳﹔三、除公平外，

我們亦應開始想想正義。 

 

考核標準影響成績差異 

考試是否對某一性別不公平，要考慮的問題甚多，包括﹕課程內容、考核時間、考

試內容及方法、評分標準、升學機會等。例如﹕我們若強調數理或體能（五育並

重），可能令語文能力更優者不利﹔若我們於低年級作生死攸關的考試，則對‘文

靜好學’者有利，那些‘活潑好動’或較遲發展者可能被淘汰出制度外，根本無法

再比賽。現行計分是校內中、英、數成績極重要（比重較大），這裡語文能力佔三

分二，較數學更重要，在外國語文通常只得一科，故語文數學比重相同（一比一）。

那麼現行制度對數理較佳者是否不利？ 

考試內容是簡單基本能力，還是重創意？評分時考慮準確（例如﹕英文串字），還

是內容？這種種及其他因素的取捨，均可能導致或大或小的性別‘不公平’，但難

以計算男或女因而佔多少便宜，現有的男女成績差異可能由這種種不同的因素造成，

無從斷定有多少是‘真能力’的差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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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生學位更多是歧視？ 

雖然公眾多認為男女能力差異不大，或各有所長，但在新近的語文分配政策下，女

生的英中‘名校’學位，明顯遠超男生學生﹔約百分之三十女生可升英中，男生只

得百分之二十四（見中大曾榮光的計算），部分原因可能是傳統女子中學重視英語，

所收學生能力集中，師資符合教署要求，得以成為英文中學，這不一定與小學女生

能力更佳有必然關係。故此我們亦可能懷疑這制度‘歧視’男生，其幅度可能遠超

現行男女分組派位的差異。 

若女生家長堅持要在現行制度作微細調整，那麼男生家長要求加重考核他們的擅長

項目（假設是數理體育），我們又如何應付？我們的升中試會否因男女生家長在爭

吵如何考？考什麼？怎樣計分？等極為瑣碎但難以判別誰對誰錯的數分之爭，而疲

於奔命左右改動，我們在下面將指出為追求這虛假的準確性，將令致小學課程更為

扭曲。 

小學程度生死攸關的考試有甚多局限。因考試的特性（考核不全面，成本不能過高

等），往往不能全面考核學生各方面的發展，故依靠這成績派位，令學校過分操練

一些易於考核的範圍，忽略其他無法考核（如禮貌、正義）但極為重要的個人成長

要素。 

 

小學公開試局限多 

為反映是考試的不準確性減位學校過分操練，並將不同能力的學生作某種程度的混

合，令學生成長及學習更為有利，現行制度亦強行將某一分數範圍的學生合併成同

一分級組別。一面我們強求作一兩分的細微調整，最終我們卻可能將相差十數分的

學生依隨機號碼分配。 

最近教育界為減低升中試的負面影響（當然考試亦有正面作用），正在討論是否將

五組別減為三組別，甚至成為一個組別，即不按成績，就近入學等方案。但現在為

追求偏面的公平，作細微調整，令父母、學生、教師等挖盡心思，在這個難以全面

考核所有能力的制度下，盡量爭取對自己有利的考核派位方法，製造考試的虛假準

確性，並提高其重要性，只會令小學課程更為扭曲，與現行改革背道而馳。 

其實其他國家也察覺在小學或低年級過分依重生死攸關考試及篩選，將可能令女生

或某類特性（如文靜聽話）學生過早被認定能力較佳，可能埋沒較遲起步或其他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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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（如好動勇於挑戰）的學生，因這些及其他原因，不同國家採用就近入學取代公

開考試，因為這考試根本不能充分反映現在及日後能力。 

在不同國家，中學後期（升大學）的生死攸關公開試，較易受公眾接納為合理選拔

方法﹔但在低年級的這類考試，則因考核不全面，令教育偏離正軌等問題，未獲好

評。 

從更宏觀來看，公眾應考慮任何新的派位改動，是否真的更準確分辨篩選出一些日

後發展能力更強的學生？若現行考試女生成績較高，那麼我們是否認為小六女生真

的能力較強，日後發展能力亦較佳？還是我們更相信這只是反映考試的局限？ 

 

不但要公平亦要正義 

在一些地區（如台灣）的考試改革中，公眾不單討論公平，更討論‘正義’，例

如﹕從公平來說我們可能要求一個手腕受傷的學生，與其他考生一樣，用一個小時

作答﹔但從正義來說，我們容許加長他作答時間。同理，一個山區學生，因缺乏師

資教學設備，我們可能需要將他的七十分作城市學生九十分看待，才算正義。 

退一萬步來看，就算男生因生理、社會對其性別角色行為期望（假設男生更好動才

合理）等其他不利因素，導致男生在某一階段真正能力較低，我們也可能考慮設法

保證令他們獲得相同選校等教育機會。依考試成績‘公平’作最高指導原則，不一

定正義。 

現在升中派位成績不能全面反映學生能力，日後也難以發展完美指標，若強行用這

成績作準確能力，並引申為性別歧視，其理據是否充分實在值得商榷。若依這‘歧

視’論點進行改動，會否與現行教育改革背道而馳？更值得我們關注。 


